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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會詞  

 

1.1  主席歡迎與會者出席會議。  

 

2   《施政報告》中有關少數族裔人士的新措施  

 

2.1  主席表示，民政事務總署 (下稱“民政總署” )十分重視支援

少數族裔人士的工作，以協助他們融入社區。他報告民政總

署已一一落實二零二三年《施政報告》提出的所有措施，分

別是 (a)增設兩間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下稱“支援服

務中心” )，一間設於九龍城，一間設於沙田，令支援服務中

心總數增至十間； (b)十間支援服務中心各設立一支“少數

族裔關愛隊”； (c)恆常化為少數族裔青少年和新來港少數

族裔人士提供的加強服務；以及 (d)恆常化“地區為本種族

融和計劃”。為進一步協助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區，行政長

官在二零二四年《施政報告》公布，除了“融匯—少數族裔

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下稱“融匯中心” )，民政總署會在二

零二五年委聘多一間現有的支援服務中心，為少數族裔人士

提供傳譯及翻譯服務。  

 

3   少數族裔精神健康中心  

 

3.1  主席邀請葉郭小珊女士、馬夏邐女士和吳泳欣女士向與會者

介紹“少數族裔精神健康中心” (下稱“健康中心” )。馬夏

邐女士指出，因應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施政報告》所

公布，醫務衞生局 (下稱“醫衞局” )已委聘小彬紀念基金會

(下稱“小彬基金會” )以試行方式開設一間專為少數族裔

人士提供情緒支援及輔導服務的中心。健康中心會免費為在

港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印地語、烏爾都語、尼泊爾語及英語的

一對一輔導服務，輔導服務可當面或線上進行。健康中心會

為求助的少數族裔人士進行“情緒自評量表”測試，以評估

他們的情況，然後視乎測試評分，為他們提供六至十節服務；

如有需要，會額外安排兩節加強服務。  

 



3.2 馬夏邐女士指出，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共有 139

名少數族裔人士向健康中心求助，大部分是印度人 (29%)和

巴基斯坦人 (29%)。按年齡計，半數求助者年齡介乎 19 至 29

歲。除了一對一輔導服務，健康中心亦會舉辦小組分享活動、

設置加強對精神健康認知的街站，以及舉辦靜觀體驗坊。此

外，健康中心為非政府機構前線員工、醫護機構及專業人員、

學校、社工等提供技能培訓。主席讚揚健康中心的工作，並

特別提到需要為其他服務少數族裔的機構提供技能培訓，以

優化他們的服務。  

 

3.3  出席者提出的事項及討論內容概述如下：  

 

3.3.1 一名出席者關注到有關計劃有預設的輔導節數，並詢問完成

指定節數後有何跟進。吳女士回應，輔導員會審視每宗個案

的進度，如認為需要增加節數才能達到輔導目的，便會延長

相關服務。另一名出席者詢問有關服務的收費。馬夏邐女士

澄清，有關計劃全數由醫衞局撥款資助。  

 

3.3.2 一名出席者詢問有關輔導服務的需求。馬夏邐女士解釋，有

關計劃提供一對一輔導服務，並會優先向較高危的求助者提

供服務。吳女士補充，大多數的求助者都在訂明的節數內完

成計劃下的輔導，只有少數人因個案複雜或問題持續而需要

延長輔導服務。輔導服務的重點是協助求助者解決問題、幫

助他們建立抗逆力和自顧能力，讓他們能夠獨立面對挑戰。

馬夏邐女士亦提到，小彬基金會轄下的各個中心雖然並非屬

於同一計劃下的項目，但同樣設立了支援小組並會舉辦聚

會，紓緩求助者的孤單情緒。  

 

3.3.3 一名出席者建議在不同少數族裔社羣的通訊刊物及網頁刊

登社論式廣告，以推廣健康中心的支援服務。馬夏邐女士同

意跟進有關建議，並呼籲所有出席者廣為分享相關資訊。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把少數族

裔媒體清單及支援服務中心的通訊錄發給醫衞局參考。 ]  

 



3.3.4 一名出席者對求助者的中途退出率表示關注，並指出在漫長

的服務過程中，求助者或會喪失動力。馬夏邐女士承認，求

助者是否繼續接受精神健康服務，視乎個人意願而定，不能

強迫參與。吳女士估計中途退出率約為 10%至 20%，並解釋

求助者享有彈性，可選擇稍事休息後再接受輔導。如求助者

完全退出計劃，其團隊會作出跟進，以確定是否需要提供額

外支援。  

 

3.3.5 另一名出席者就獲轉介至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下稱“綜

合中心” )的個案詢問，轉介是按地區作出還是有所指定，

以及綜合中心會否提供翻譯服務。馬夏邐女士解釋，個案轉

介會視乎個別情況處理。吳女士補充，二零二四年獲轉介至

綜合中心的個案約有 10 至 15 宗，她強調“手把手”的重要

性，不但有利轉介過程，還確保求助者能感受到支持。馬夏

邐女士指出，很多求助者亦面對心理健康方面以外的壓力，

例如離婚、兒童管養或住屋需要等。中心有社工可幫忙處理

這些難題。至於轉介安排，吳女士表示，健康中心會在收到

初步的轉介個案後約三個月內作出跟進，確保求助者感受到

支持，並可在有需要時再次接觸求助者。另一名出席者提及，

部分綜合中心尚未作好準備為少數族裔求助者提供服務。吳

女士回應說，他們會為綜合中心員工提供培訓並舉辦簡報

會，以協助他們更深入了解少數族裔求助者的獨特需要。  

 

3.3.6 一名出席者詢問有關計劃是否包括對求助者進行家訪。馬夏

邐女士澄清，家訪會在小彬基金會營運的其他計劃下進行及

管理，並非屬於少數族裔精神健康中心的範疇。另一名出席

者讚賞健康中心在試行階段作出的努力，並詢問下一階段是

否可以安排輔導員到其他非政府機構提供即場服務。馬夏邐

女士解釋，她認同提供便民服務的重要性，但由於資源有限，

把服務擴展至所有地區並不可行。  

 

3.3.7 一名出席者詢問有關為家庭出現問題的兒童提供介入服務

一事。馬夏邐女士解釋，少數族裔兒童並不符合健康中心的

服務條件 (服務使用者須年滿 18 歲 )，但少數族裔兒童面對



的挑戰亦不容忽視，例如被社會標籤及對身分的掙扎，包括

因食物的氣味被嘲笑而不得不在廁所進食，甚至不吃飯等，

這些問題經常會導致少數族裔兒童自殘或迷失自我。  

 

3.3.8 主席詢問健康中心有否提供線上輔導，以及如果加強推廣，

健康中心是否有能力接收更多求助者。馬夏邐女士證實，健

康中心會優先為潛在高風險的個案安排接受面對面的輔導，

但亦會視乎情況提供線上輔導。她指出，健康中心有能力接

收更多求助者，並可通過聘請兼職輔導員提升服務能力。  

 

4   少數族裔關愛隊  

 

4.1  陳義飛先生、曾穗芬女士和 Ahmed AHSAN 先生應主席邀

請，向委員簡介少數族裔關愛隊所提供的服務。陳先生表示，

自二零二四年七月起，各支援服務中心已相繼設立主要由少

數族裔人士組成的關愛隊，以加強對少數族裔人士的支援。

少數族裔關愛隊會通過在地區的少數族裔社羣網絡，以及經

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 (下稱“地區關愛隊” )轉介，探訪少數

族裔住戶、建立聯繫、向他們發放重要政府信息。曾女士與

委員分享經 HOME 中心轄下少數族裔關愛隊處理的數宗個

案。有一宗是關於一名來港僅一年、尚餘五周便到預產期的

巴基斯坦婦人。她遇到語言不通及缺乏親友照顧等問題，因

而出現抑鬱和焦慮症狀。少數族裔關愛隊與她接觸，主動關

心她的需要，向她送贈基本物資，並把有關個案轉介醫務社

工跟進。另一宗涉及少數族裔關愛隊在颱風摩羯襲港期間前

往油尖旺區的庇護中心，為中心內的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協

助。  

 

4.2  出席者提出的事項及討論內容概述如下：  

 

4.2.1 一名出席者問及少數族裔關愛隊所發現的常見問題。曾女士

分享她從油尖旺區 (特別是在尼泊爾社羣中 )所觀察到的情

況。她表示，育兒壓力和子女的學習問題是他們普遍關注的

事宜。部分婦女表示有意找兼職工作，特別是需要講英語的



職位空缺，以幫補家計。AHSAN 先生補充指，穆斯林和巴

基斯坦社羣也面臨重大挑戰，包括因業主拒絕處理租賃單位

的相關事宜而造成的住屋問題。此外，許多家庭由於不諳中

英文，以致他們在申請公營房屋方面困難重重。AHSAN 先

生表示，部分家長曾參加由支援服務中心開辦的課程，以提

升語言能力。  

 

4.2.2 該名出席者進一步詢問少數族裔關愛隊如何協助少數族裔

子女報讀公立學校。曾女士闡釋，支援服務中心的社工會協

助少數族裔家庭填寫表格、備齊必要文件，並聯絡學校查詢

有否空缺學額。此外，支援服務中心會因應他們子女的中文

程度為有關家庭提供入學安排方面的指導。如果他們的子女

中文程度良好，則會鼓勵他們申請入讀主流學校，以便更好

地融入社會。  

 

4.2.3 主席隨即特別提到少數族裔關愛隊與 452 支地區關愛隊的

協作。這些關愛隊隊伍在宣傳政府信息，讓少數族裔社羣得

知可用服務方面發揮關鍵作用。當遇到困難時，地區關愛隊

可把個案轉介少數族裔關愛隊，以尋求進一步協助。主席亦

備悉，許多少數族裔並不留意本地媒體，因此需要進行外展

工作，確保信息得以傳達給目標對象。  

 

4.2.4 一名出席者詢問如何確定少數族裔家庭需要少數族裔關愛

隊的支援。曾女士解釋，個案一般經由支援服務中心轉介，

而中心可能已識別出少數族裔家庭所面對的一些問題或困

難，並會在進行家訪前先取得有關少數族裔家庭的同意。少

數族裔關愛隊亦會接觸孤獨的長者，並進行外展工作，例如

在公園擺設攤位，讓少數族裔人士參與。主席在總結討論時

強調，與少數族裔家庭建立聯繫及擴展有關網絡十分重要，

這有助促進社會共融，並確保有關家庭都能得到所需的資

源。  

  



 

5   其他事項  

 

5.1  一名出席者提出關於資助準則、監測機制及如何追蹤受資助

服務進度的問題。主席解釋，民政總署目前主要通過十間支

援服務中心來協助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區。這些中心須定期

提交報告，以便追蹤進度及評估使用者的滿意度。此外，民

政總署亦歡迎少數族裔社羣提出意見及建議，以改善服務。

另一名出席者質疑所提供的資助是否用得其所，以及這些服

務是否能真正惠及目標社羣。他強調問責和評估的重要性，

以確保服務帶來正面影響。主席知悉這項建議，表示已有評

估服務的措施，作為匯報制度的一部分。  

 

5.2  一名出席者關注所提供的服務未有充分照顧尼日利亞裔等

一些社羣的需要。她指出，許多尼日利亞人不知道這些服務

的存在，並表示尼日利亞裔社羣，包括博士畢業生等受過高

等教育的人士，即使有一技之長，亦經常難以就業。主席向

出席者保證，支援服務中心所提供的服務不只限於特定的少

數族裔，而是開放予所有少數族裔羣體使用。至於就業方面，

主席表示，任何求職者必須確保他們的簽證允許他們求職，

並建議經入境事務處申請工作簽證。另一名出席者補充，非

本地學生即使沒有工作簽證，亦可以向入境事務處申請在香

港合法工作。  

 

5.3  有出席者建議邀請房屋局派代表出席日後的會議，以便該局

介紹正在推行的簡約公屋項目及政府就住宅樓宇分間單位

制訂規管制度的立法建議。由於就簡樸房規管制度建議方案

的公眾諮詢已經開始，主席建議出席者應盡快直接向房屋局

提交意見，而非等待下次會議。  

 

5.4  主席感謝所有與會者出席今天舉行的少數族裔人士論壇，並

分享寶貴意見。  

 

5.5  餘無別事，會議於中午十二時結束。  



 

5.6  出席者會在接近下次會議時獲通知開會日期。  

 

 

 

民政事務總署  

二零二五年一月  

 


